莱州市创业优惠政策

一、一次性创业补贴 
依据烟政办发〔2016〕31号和烟财社〔2017〕15号规定如下：
1、申请条件及标准：自2016年1月1日起，对首次领取小微企业营业执照，正常经管并在创办企业缴纳社会保险费满12个月（离岗创业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在原单位参保的除外）的创业人员，给子2万元一次性创业补贴。对首次领取管业执照、正常经营并缴纳社会保险费满12个月的个体工商户，给予5000元一次性创业补贴。
小微企业认定标准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规定执行。
2、申请所需材料:申领一次性创业补贴的小微企业或个体工商户需提供创业者身份证、营业执照、《就业创业证》（或《就业失业登记证》）复印件、社会保险费征缴机构出具的创业者本人社会保险缴费明细账（单）、财务报表、经营明细台账、企业在银行开立的基本账户或个体工商户法人个人账户等材料。
3、申请程序：申领一次性创业补贴的单位可向注册地的同级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提出申请并进行创业登记，一年后带申请所需材料经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审核后,按规定 将补贴资金支付给申请单位在银行开立的基本账户或个体工商户法人个人账户。（登记→申请→初审→稽核→报批→发放）
4、单位和个人补贴的申领时限为符合条件后一年内。
二、一次性创业场所租赁补贴 
依据烟政办发〔2016〕31号和烟财社〔2017〕15号规定如下： 
1、申请条件及标准：自2016年1月1日起，首次领取营业执照。对符合条件的毕业年度高等院校、技师学院毕业生和就业困难人员租用经营场所创业并且末享受场所租赁费用减免的，正常经营一年后，按照其实际支付的场所租货费用的50%给予一次性创业场所租赁补贴，最高补贴金额不超过1万元，,补贴期限为1年。
2、申请所需材料：申领一次性创业场所租赁补贴的就业困难人员、毕业年度高等院校、技师学院毕业生需提供创业者身份证、《就业创业证》（或《就业失业登记证》）和就业困难人员证明或毕业证书、户口簿、营业执照、租赁合同、租赁发票、经营场地房屋所有权证原件及复印件、社会保险费征缴机构出具的创业者本人社会保险缴费明细账（单）、经营明细台账、银行开立的基本账户或个体工商户法人个人账户等材料。
3、申请程序：申领一次性创业场所租赁补贴的单位可向注册地的同级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提出申请并进行创业登记，一年后带申请所需材料经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审核后，按规定将补贴资金支付给申请单位在银行开立的基本账户或个体工商户法人个人账户。（登记→申请→初审→稽核→报批→发放）
4、单位和个人补贴的申领时限为符合条件后一年内。
三、一次性创业岗位开发补贴 
依据烟政办发〔2016〕31号和烟财社〔2017〕15号规定如下：
1、申请条件及标准：自2016年1月1日起，首次领取营业执照。对吸纳登记失业人员和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不含创业者本人）并与其签订1年及以上期限劳动合同、按月向招用人员支付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报酬、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满4个月以上的小微企业，按照申请补贴时创造就业岗位数量，以每个岗位2000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创业岗位开发补贴。
小微企业认定标准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规定执行。
 2.、申请所需材料：申领一次性创业岗位开发补贴的小微企业需提供创业者身份证、营业执照、吸纳登记失业人员、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花名册、《就业创业证》（或《就业失业登记证》）或毕业证书复印件、劳动合同复印件、单位发放工资明细账、社会保险费征缴机构出具的为职工缴纳的社会保险缴费明细账（单）、财务报表、企业在银行开立的基本账户等资料。 
3、申请程序：申领一次性创业岗位开发补贴的单位可向注册地的同级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提出申请并进行创业登记，一年后带申请所需材料经公共就业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审核后，按规定将补贴资金支付给申请单位在银行开立的基本账户或个体工商户法人个人账户（登记→申请→初审→稽核→报批→发放）)。
4、单位和个人补贴的申领时限为符合条件后一年内。
四、创业担保贷款及贴息 
依据烟政发〔2008〕71号文件和烟政办发〔2016〕31号规定如下：
（一）个人创业担保贷款
 1、申请人员及行业范围
人员范围：法定劳动年龄内诚实守信、有创业愿望和具备创业条件的登记失业人员、返乡农民工、高校毕业生、被征地农民、军队退役人员、残疾人、随军家属、城乡妇女等自谋职业、自主创业及境外就业人员。 
行业范围：除国家限制行业（建筑业、娱乐业以及广告业、桑拿、按摩、网吧、氧吧）以外的商贸、服务、生产加工、种养殖等各类经营项目。 
2、申报所需材料：夫妻双方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营业执照副本、《就业创业证》（或《就业失业登记证》）、退伍证、残疾证、高校毕业证，以上材料原件以及复印件2份。 
3、申请流程：个人申请登记→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审核→指定银行审核→银行放款→贷款人还款→还清后申请贴息。 
4、补贴标准:贷款最高额度为10万元，补贴标准为贷款当年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的基础上上浮1个百分点，第一年给予全额贴息，第二年贴息2/3，第三年贴息1/3，采取先缴后补的原则。 
（二）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
1、申请企业范围 
劳动密集型小企业，主要依靠使用劳动力进行生产，而对技术和设备的依赖程度低的产业， 般为农林牧渔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商贸餐饮业、文教卫及其它服务业等相关产业（建筑业、娱乐业以及广告业、桑拿、按摩、网吧、氧吧属国家限制行业不给贴息）。
2、申报所需材料
(1)《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2份； 
(2)《税务登记证》副本复印件2份；
(3)《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2份；
(4)企业法人身份证复印件2份；
(5)当年新招用人员身份证复印件2份; 
(6)职工花名册及工资发放表(企业盖章)复印件2份；
(7)企业与新招用人员签订的劳动合同复印件2份；
(8)缴纳社会保险费凭据原件及复印件2份；
(9)新招用员工“缴纳保险确认单”原件及复印件2份； 
(10)劳动密集型小企业认定证明；
(11)《烟台市劳动密集型小企业小额担保贷款推荐表》 
3、申请流程: 
(1)申请登记提报1-11项材料（所有复印件必须加盖单位公章）；
(2)提供银行贷款合同及放款单；
（3）提供贷款期间的利息单据经审核上报财政局等待拨付；
4、贴息标准：
[bookmark: _GoBack]企业当年新招用职工达到现有在职职工总数30%（超过100人的企业达15%）以上，并与其签订一年以上的劳动合同的劳动密集型小企业，经办金融机构根据企业实际招用人数合理确定小额担保贷款额度，最高不超过人民币300万元。由财政部门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的50%给予贴息（展期不贴息），期限最长不超过2年。
